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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為鼓勵本校博士生積極參與學術研究並發表指標性學術期刊論文，特訂 

定本獎勵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 申請本獎勵者，須符合下列條件： 一、發表者：須為本校在學博士生

以輔仁大學名義發表且為第一作者或 

通訊作者。 二、申請期限：須於論文收受刊登通知或論文出刊日後

三個月內提出。 三、獎勵類別及方式： 

(一) 第一類：獲 SCI、SSCI、A&HCI國際學術期刊索引收錄者，發 

給獎勵金新台幣壹萬元。 

(二) 第二類：獲 TSSCI學術期刊索引收錄者，發給獎勵金新台幣

貳 仟元。 

四、聯名發表論文之本校博士生，由一人代表提出申請。  

五、符合申請條件之論文發表者，須檢附刊登之期刊名、卷期數、頁 

數及相關佐證等資料提出申請，一篇論文僅獎勵一次，經輔仁大學 

提升學術研究獎補助案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核予獎勵。 

第三條 該申請案如涉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並經查屬實者，應繳回該案所有獎勵 

款項，並自受通知之日起二年內不得再申請本校任何學術研究獎補助 

案。 

第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。修正時亦同。 


